附件2

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统计调查方案
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健全服务业统计制度，全面反映服务业行业整体发展状况，同时满足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统计监测工作的需求，国家统计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部分行业事业单位统计调查，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方案要求，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北京市统计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开展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服务业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法人单位统计调查，特制定本方案。
（二）调查范围
1.《部分行业事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X580表）：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事业法人单位。

2.《财务状况》（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单位填报）（BJX580表）：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收入合计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法人单位（不含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A级及以上旅游区（点）和其他主要旅游区（点）。
（三）调查内容
调查单位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等。主要指标有：单位详细名称、单位所在地及区划、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期末及平均用工人数、应付职工薪酬等。
（四）统计原则
辖区内调查单位按照在地原则进行统计。调查单位不得“打捆”和重复上报统计数据。
（五）调查频率、报送时间
调查频率为月报。调查单位报送时间为月后20日前，区级统计机构月后22日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和查询，市级统计机构月后24日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和查询（1月免报）。
（六）上报要求
采取联网直报方式上报数据。调查单位按统计部门的统一要求，通过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按时填报基层表、审核和上报数据、接受数据查询。各级统计局负责对调查单位网上直报数据进行审核、验收和查询。
二、调查表式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表    号：
	X580表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文    号：
	国统字（2019）16号

	
	
	20  　年   月　
	有效期至：
	2020年1月


	一、单位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含区号和分机)：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区划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邮政编码：□□□□□□   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代码（统计机构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
隶属关系：□ 10 中央 11 地方 90 其他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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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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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总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事业法人单位填报。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于每月月后20日18:00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1月免报。
3.第一部分“单位基本情况”，每年首次报表时由单位自行填报，其后月份自动从上期复制。若因特殊原因出现变化，调查单位可进行调整。

4.审核关系：

（1）收入合计（201）≥财政拨款收入（202）+事业收入（203）+经营收入（204）
（2）费用合计（205）≥业务活动费用（206）+单位管理费用（207）+经营费用（208）

财务状况
（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单位填报）
	
	
	
	表    号：
	BJX580表

	
	
	
	制定机关：
	北京市统计局

	
	
	
	批准文号：
	

	
	
	20  　年   月　
	有效期至：
	2020年1月


	一、单位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含区号和分机)：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区划代码(统计机构填写)：□□□□□□□□□□□□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区、市、州、盟)       县(市、区、旗)         乡(镇)      街(村)、门牌号
邮政编码：□□□□□□   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主要业务活动：                行业代码（统计机构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
隶属关系：□ 10 中央 11 地方 90 其他

	二、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月
	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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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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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

资产总计

    固定资产原价
负债合计
二、收入和费用
收入合计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费用合计

其中：业务活动费用

      单位管理费用

      经营费用
三、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四、税金及附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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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且年收入合计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法人单位（不含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A级及以上旅游区（点）和其他主要旅游区（点）。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于每月月后20日18:00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1月免报。
3.第一部分“单位基本情况”，调查单位免报。

4.审核关系：

（1）收入合计（201）≥财政拨款收入（202）+事业收入（203）+经营收入（204）
（2）费用合计（205）≥业务活动费用（206）+单位管理费用（207）+经营费用（208）
三、指标解释
  《部分行业事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X580表）

（一）单位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18位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I、O、Z、S、V）组成，第1位为登记管理部门代码、第2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3-8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9-17位为组织机构代码、第18位为校验码。
第1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1机构编制；2外交；3司法行政；4文化；5民政；6旅游；7宗教；8工会；9工商；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农业；Y其他。
    第2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机构编制：1机关，2事业单位，3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其他；
2外交：1外国常住新闻机构，9其他；
3司法行政：1律师执业机构，2公证处，3基层法律服务所，4司法鉴定机构，5仲裁委员会，9其他；
4文化：1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其他；
5民政：1社会团体，2民办非企业单位，3基金会，9其他；
6旅游：1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其他；
7宗教：1宗教活动场所，2宗教院校，9其他；
8工会：1基层工会，9其他；
9工商：1企业，2个体工商户，3农民专业合作社；
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军队事业单位，9其他；
N农业：1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其他；
Y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1表示。
第3-8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07〕）。
第9-17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1997〕）。
第18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照》（证书）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未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免填本项。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如有原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可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没有证书的，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其中本部产业活动单位，可使用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9-16位，加“B”组成，或使用法人单位原组织机构代码号第1-8位，加“B”组成。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  指单位实际所处的详细地址、区划代码、城乡代码等。本栏分四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区划代码，指单位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按2018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第二部分：单位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第三部分：单位所在地位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单位所在地位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填写本项。
开业（成立）时间  指单位开业或成立的具体年月，企业填写实际开业时间，其他单位填写批准成立的时间。除筹建单位外，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分以下几种情况填报： 
事业单位的成立时间分三种情况：①新设立的单位，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②恢复设立的单位（指中间因某种原因停顿，后又恢复的单位）成立时间填以前设立的时间；③机构改革中，有些单位虽然名称有变化，但其基本职能未变，成立时间要填写最早成立时间。
4.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如管辖区域基本未改变，其成立时间按原成立时间填写；否则，按新成立时间填写。
主要业务活动  具体填写各单位的主要业务活动名称。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活动性质填写主要业务活动名称。
行业代码  填报单位免填。由所在地统计机构根据各单位填写的主要业务活动，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隶属关系  指本单位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分为中央、地方和其他。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的单位，以领导为主的一方来划分中央属或地方属。
政府会计制度  自2019年1月1日起，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全国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施行。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单位，不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小学校会计制度》、《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彩票机构会计制度》、《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测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国有林场与苗圃会计制度（暂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等制度。
（二）财务状况

资产总计  指单位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占有是指单位对经济资源拥有法律上的占有权。由单位直接支配，供社会公众使用的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等，也属于单位核算的资产。单位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
负债合计  指单位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等偿还的债务。单位的负债按照流动性，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收入合计  指单位本会计期间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财政拨款收入  指单位本期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事业收入  指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经营收入  指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费用合计  指单位本会计期间全部费用。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业务活动费用  指单位为实现其职能目标，依法履职或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单位管理费用  指单位本级行政及后勤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单位行政及后勤管理部门发生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资产折旧（摊销）等费用，以及由单位统一负担的离退休人员经费、工会经费、诉讼费、中介费等。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经营费用  指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应付职工薪酬  指单位按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各种薪酬。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根据会计相关科目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分析填报。
期末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末最后一日24时单位实际拥有的、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无论是否从本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均视为用工人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不再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包括单位的正式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和其他临时人员。具体包括直接参与加工、组装、维修、保养等本单位生产活动的人员；包括单位管理人员；包括对外安装本单位产品、保管、清洁、销售等与生产行为直接相关活动的人员；对于未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但主要为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人员，也视为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人员，如利用本单位的车辆、仓储等设施进行运输、仓储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在本单位领取工资、股息、红利但未参加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医疗、教育等为单位提供社会性服务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参加本单位建筑施工但所从事的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人员，如参与单位厂房建筑施工的人员。

平均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内（年度、月度）平均拥有的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按“谁用工，谁统计”的原则实施统计，包括参加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式人员，劳务派谴人员和临时聘用人员。不包括在本单位领取工资、股息、红利未参加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固定资产原价 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和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等。根据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值”期末数填列。

税金及附加费用 指单位提供劳务或销售产品应负担的税金及附加费用，包括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等。

《财务状况》（不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单位填报）（BJX580表）

（一）单位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18位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I、O、Z、S、V）组成，第1位为登记管理部门代码、第2位为机构类别代码、第3-8位为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第9-17位为组织机构代码、第18位为校验码。

第1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分为1机构编制；2外交；3司法行政；4文化；5民政；6旅游；7宗教；8工会；9工商；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N农业；Y其他。
    第2位：机构类别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分为：

1机构编制：1机关，2事业单位，3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9其他；

2外交：1外国常住新闻机构，9其他；

3司法行政：1律师执业机构，2公证处，3基层法律服务所，4司法鉴定机构，5仲裁委员会，9其他；

4文化：1外国在华文化中心，9其他；

5民政：1社会团体，2民办非企业单位，3基金会，9其他；

6旅游：1外国旅游部门常驻代表机构，2港澳台地区旅游部门常驻内地（大陆）代表机构，9其他；

7宗教：1宗教活动场所，2宗教院校，9其他；

8工会：1基层工会，9其他；

9工商：1企业，2个体工商户，3农民专业合作社；

A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1军队事业单位，9其他；

N农业：1组级集体经济组织，2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9其他；

Y其他：不再具体划分机构类别，统一用1表示。

第3-8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07〕）。

第9-17位：主体标识码（组织机构代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参照《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GB 11714—1997〕）。

第18位：校验码，使用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母表示。

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填写时，要按照《营业执照》（证书）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未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照的，免填本项。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如有原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可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书上的代码；没有证书的，由统计部门赋予统计用临时代码，其中本部产业活动单位，可使用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第9-16位，加“B”组成，或使用法人单位原组织机构代码号第1-8位，加“B”组成。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

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其他单位按相关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填写，并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不得使用简称、缩写等。

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一个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

单位所在地及区划  指单位实际所处的详细地址、区划代码、城乡代码等。本栏分四部分填写：

第一部分：区划代码，指单位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按2018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填写，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统一填写，填报单位免填。

第二部分：单位实际所在地的详细地址。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号码，不能填写通讯号码或通讯信箱号码。

第三部分：单位所在地位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单位所在地位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填写本项。

开业（成立）时间  指单位开业或成立的具体年月，企业填写实际开业时间，其他单位填写批准成立的时间。除筹建单位外，所有单位均填写本项。分以下几种情况填报： 

调查单位的成立时间分三种情况：①新设立的单位，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②恢复设立的单位（指中间因某种原因停顿，后又恢复的单位）成立时间填以前设立的时间；③机构改革中，有些单位虽然名称有变化，但其基本职能未变，成立时间要填写最早成立时间。

4.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如管辖区域基本未改变，其成立时间按原成立时间填写；否则，按新成立时间填写。
主要业务活动  具体填写各单位的主要业务活动名称。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活动性质填写主要业务活动名称。

行业代码  填报单位免填。由所在地统计机构根据各单位填写的主要业务活动，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隶属关系  指本单位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分为中央、地方和其他。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的单位，以领导为主的一方来划分中央属或地方属。

政府会计制度  自2019年1月1日起，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全国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施行。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单位，不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小学校会计制度》、《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彩票机构会计制度》、《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测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国有林场与苗圃会计制度（暂行）》、《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等制度。
（二）财务状况

资产总计  指单位占有或者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占有是指单位对经济资源拥有法律上的占有权。由单位直接支配，供社会公众使用的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等，也属于单位核算的资产。单位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

固定资产原价  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和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等。根据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值”期末数填列。

负债合计  指单位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等偿还的债务。单位的负债按照流动性，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收入合计  指单位本会计期间取得的全部收入。事业单位包括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民间非营利组织，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根据会计“业务活动表”中“收入合计”项目填报。
财政拨款收入  指单位本期从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根据 “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业务活动表”中政府补助收入项目分析填报。

事业收入  指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政府补助收入（预算外）项目分析填列。

经营收入  指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根据“收入费用表”或“业务活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费用合计  指单位本会计期间全部费用。事业单位根据“收入费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业务活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业务活动费用  指单位为实现其职能目标，依法履职或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根据“收入费用表”或“业务活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单位管理费用  指单位本级行政及后勤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单位行政及后勤管理部门发生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资产折旧（摊销）等费用，以及由单位统一负担的离退休人员经费、工会经费、诉讼费、中介费等。根据“收入费用表”或“业务活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经营费用  指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根据“收入费用表”或“业务活动表”中对应项目填报。

应付职工薪酬  指单位按有关规定应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各种薪酬。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根据会计相关科目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分析填报。

税金及附加费用  指单位提供劳务或销售产品应负担的税金及附加费用，包括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等。

平均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内（年度、月度）平均拥有的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按“谁用工，谁统计”的原则实施统计，包括参加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式人员，劳务派谴人员和临时聘用人员。不包括在本单位领取工资、股息、红利未参加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期末用工人数  指报告期末最后一日24时单位实际拥有的、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无论是否从本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均视为用工人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不再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包括单位的正式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和其他临时人员。具体包括直接参与加工、组装、维修、保养等本单位生产活动的人员；包括单位管理人员；包括对外安装本单位产品、保管、清洁、销售等与生产行为直接相关活动的人员；对于未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但主要为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人员，也视为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人员，如利用本单位的车辆、仓储等设施进行运输、仓储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在本单位领取工资、股息、红利但未参加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医疗、教育等为单位提供社会性服务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参加本单位建筑施工但所从事的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人员，如参与单位厂房建筑施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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